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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商务局行政审批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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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 请


（单位或个人）





窗口受理


（单位或个人）








资料预审不合格，一次性告知申报单位或个人





资料齐全，预审合格正式受理，出具受理通知书，并告知相关注意事项。








制作相关批准文件





审查（复核）


（行政审批科）


复杂事项履行实地踏勘、专家评审、峻工验收等程序，特殊事项提请局专题会议研究。





决定（批准）


分管行政审批副局长或局长





办  结


申请单位或个人领取证照及批文








初审后上报上级部门








